
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 2017「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學生文藝營」 
「唱自己的歌」活動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本校教研處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安排名家講座，了解作家的創作視野與生命關懷，提昇學生對作品的鑑賞能力。 

（二）透過與專家面對面經驗分享，強化創作動機與技巧，增進表達能力。 

（三）邀請兩岸四地中學師生共同參與，達到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的目的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。 

四、活動時間：2017年 7 月 3日(星期一)至 5日(星期三)。  

五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。 

六、參加對象：合計 60名。 

（一）北京市京源學校、山東濟南、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各 10位學生。 

（二）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七、八年級學生 10位。〈依每人報名表各項表現擇優錄取〉 

（三）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國中部學生 20位。 

七、課程內容：預定課程見文藝營課程表【附件一】，將視師資聯繫狀況更動。 

八、報名： 

（一）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七年級學生：請填寫報名表【附件二】及家長同意書 

      【附件三】，於 4月 28日(星期五)前寄送臺北市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中學部教研

處教學組陳鈺琪組長收。 

（二）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國中部學生：請於 4月 28日(星期五)前至中學部教研處教

學組填寫並繳回報名表。 

（三）錄取名單於 5月 5日(星期五)前公告於學校網頁，並備取若干名，依序遞補。 

九、住宿：本校及北京市京源學校、山東濟南、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學生須集中住宿，臺

北市各公私立國中七八年級學生，請家長安排每日交通自行返家。 

十、住宿時間： 

（一）北京市京源學校、山東濟南、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學生：7月 2日(星期日)下

午 16：00起至 5日(星期三)上午 08：00止，計三日。 

（二）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學生：7月 3日(星期一)下午 16：00起至 5日(星期三)上

午 08：00止，計二日。 

十一、餐食： 

（一）北京市京源學校、山東濟南、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師生 7 月 2日晚餐與 3日至

5日餐食由本校提供。 

（二）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七八年級 10位學生 7 月 3日至 5日午餐由本校提供。 

（三）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國中部學生 7 月 3日至 5日午餐、3日晚餐由本校提供。 

十二、獎勵：選出第一至三名各一組。 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全程參與無遲到、早退學生，頒予結業證書。 

(二) 三天課程費用，由本校支應。 

(三) 7 月 3日上午 7：40前穿著各校制服至本校報到。 

 



附件一 

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 2017「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學生文藝營」 

「唱自己的歌」課程表 

時間 第一天 7／3(一) 第二天 7／4(二) 第三天 7／5(三) 

08：00 

~  

08：50 

開幕式、課程說明 

唐尚智校長 
校園導覽 

實作練習(三) 

MV創作 
09：00 

~  

11：40 

專題演說(一) 

講座：許榮哲老師 

講題：編劇就是說故事 

專題演說(三) 

講座：方文山老師 

講題：歌詞玩修辭 

12：00 

~  

13：00 

用   餐   及   午   休 

13：20 

~  

16：00 

專題演說(二) 

講座：張芯慈老師 

講題：說唱之間── 

音樂劇的詞曲創作 

專題演說(四) 

講座：須文蔚教授 

講題：新詩創作 

13：30 

~  

15：30 

MV作品發表與 

評審講評 

16：10 

~  

17：40 

實作練習(一) 

影音軟體的運用 

講座：林逸萍老師 

實作練習(二) 

分組寫作 

歌詞創作 

15：40 

~  

16：20 

頒獎與結業式 

唐尚智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二 

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 2017「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學生文藝營」 

「唱自己的歌」報名表 

學校 
 

 
年級      年       班 學生姓名  

報名資格 

□ (1)參加相關國文學科競賽表現優異者(附相關證明影本)。 

□ (2)參與臺北市區域衛星資優方案國文類之學生(請填寫推薦表)(七年級以參

與臺北市資優鑑定為原則)。 

□ (3)各校校刊編輯(請填寫推薦表)。 

□ (4)經師長推薦有具體優良表現之學生(請填寫推薦表)。 

參加相關

國文學科

競賽表現

優異者 

※若有得獎請註明獲獎獎項及主辦單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師長推薦 

※描述學生國文學習或相關興趣之具體表現或檢附學生優秀作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名動機 

(學生自填)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薦教師

簽名 

 

 
推薦日期 

 

 

教學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附件三 

 

「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 2017「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學生文藝營」報名 

家 長 同 意 書 

 

    本人同意目前就讀  臺北市公/私立              國民中學 

    年級學生                ，報名參加「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

2017「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學生文藝營」活動，並將督導與提醒子弟準

時出席，全程參與三天活動，注意儀容及禮節，並遵守活動規範，自

行安排往返交通接駁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106年    月     日 


